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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18158.htm）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4 年第 66 号 

（关于开展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   

 

为落实区域协同发展重要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紧密联系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步伐，为

进出口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进出口环境，切实提高通关效率，有力促进贸易便利，海关

总署决定在广州、深圳、拱北、汕头、黄埔、江门、湛江海关（以下简称广东地区海关）启动

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建立区域通关中心，构建统一的申报平台、风险防控平台、专业审单平

台和现场接单平台，形成涵盖广东地区海关通关全流程的一体化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实现广

东地区通关作业一体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14 年 9 月 22 日起，首先在广东地区空运、海运口岸启用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方

式；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在陆路口岸启用此通关方式。 

二、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方式适用于广东地区企业在广东地区各口岸海关进

出口的货物。广东地区企业可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注册地、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或其直属海

关集中报关点办理申报、纳税和查验放行手续。 

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选择口岸清关、转关、“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申报、

属地放行”、区域通关一体化等任何一种通关方式。 

    三、取消广东地区报关企业跨关区从事报关服务的限制，允许报关企业在广东地区“一地

注册、省内报关”。报关企业在广东地区内任一海关备案的分支机构，均可以在广东地区各海

关从事报关服务。 

    四、广东地区海关间互认商品预归类、价格预审核、原产地预确定和许可证件、归类、价

格等专业认定结果以及暂时进出境等行政许可决定；待系统完善后，在银行总担保及汇总征税

项目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一份税款保函在广东地区海关互认通用。 

    五、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报关单审核、税单打印、税费核注核销、无纸转有纸、

汇总征税试点等操作按现行规定办理。 

    六、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报关单可由企业根据物流实际需求，自主选择在口岸或

属地海关监管场所实施查验。对需转运分流到属地监管场所实施查验的，进出境货物及其运输

工具应符合海关途中监管的要求。 

    七、广东地区海关可凭电子放行信息办理货物出场（库、区）手续，实现卡口自动核放。 

    八、广东地区海关通过“中国海关网上服务大厅”和海关“12360”服务热线，为企业提

供通关、舱单状态查询、疑难咨询等公共服务。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4 年 9 月 9 日 


